
聯嘉光電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對子公司監督與管理辦法 

第一條  目的 

為監督與管理各子公司，適時評估各子公司之投資效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範圍  

本辦法適用於本公司直接持有或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超過半數普通股股權之被投資公

司。 

第三條 權責 

財會單位為本辦法之權責單位，負責制定與修訂。 

第四條  內容 

(一)董事會與經理人 

子公司及其聯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人數，依當地法令設立，並由母公司之董事

長就其持股所能掌控之席次派任，改任亦同。子公司總經理與經理人由母公司董

事長或授權子公司董事會派任。各子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母公司董事長指派之代

表人均應參加，且若當選為董事者，均應出席子公司董事會 

子公司之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事項依母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辦理，若

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未訂定者依母公司薪資報酬相關辦法辦理。 

 

(二)營業項目 

子公司變更營業範圍或項目須取得母公司許可。 

(三)經營管理 

1.業務區隔及訂單接洽： 

應充分運用母公司全球運籌管理之功能，規劃子公司之目標市場及母子公司間

之業務區隔，爭取市場中之優良客戶作為銷售對象。 

2.收付款條件及方式： 

(1)母公司對各子公司之收付款方式悉依母公司規定辦理。 

(2)各子公司對客戶之收款條件應依其所訂定之授信管理辦法辦理。 

(四)存貨管理 

子公司應正確紀錄存貨並力求降低存貨數量與金額，為符合母公司簽證會計師查

核財務報表之需求，每年至少辦理存貨盤點二次，並提出盤點報告，對於異常之

盤盈、盤虧及呆滯存貨，應提出說明及處理對策。 

(五)財務管理 

為供母公司評估投資效益，並配合母公司公告申報事項及其時限，各子公司應及

時提供相關資訊如下： 

1.各子公司應依母公司規定之時間及財務報告格式，請子公司會計師完成財務報

表簽證供母公司編製合併財務報告。 

2.各子公司應依規定期限將上月的自結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

量表、產銷量月報表、應收帳款帳齡分析表及逾期帳款明細表、存貨庫齡分析



表等呈報母公司，並逐月進行分析檢討。 

3.各子公司應依規定期限將上月的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月報表呈報母公司，

並逐月進行分析檢討。 

4.對其「重要子公司」，進行分析檢討時，並應加強下列事項之分析檢討及作成

檢討報告： 

(1)分析逾期應收款項之金額、原因及其提列備抵壞帳之適當性。 

(2)分析存貨入帳基礎及計算方法之合理性、有無提供質押或抵押、有無損壞、

變質或歷久滯銷之情形及其提列跌價損失之適當性。 

(3)分析長期股權與不動產投資之取得與處分是否依法令規定及該公司所訂相關

作業程序執行。 

(4)分析資金貸與他人與為他人背書保證是否依法令規定及該公司所訂相關作業

程序執行，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或認列適足之背書保證或有損失。 

5.資金調度及運用由各子公司財會單位獨立處理，各子公司應定期將現金收支及

預估表回報母公司。而重大設備投資及轉投資、舉借債務、資金貸與他人、背

書保證、債務承諾、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投資、重要契約、重大財產

變動及適用國際會計準則、專業判斷、重要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等重大財務業

務事項，應於事實發生前一日（契約簽訂日、權責主管核決日或董事會日期孰

先者）呈報母公司以便母公司依主管機關規定期限、方式進行公告申報。 

6.母公司應督促子公司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其取得或處分資產達「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所定標準時，應辦理公告申報，子公司

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時，母公司應代為公告申報。 

(六)稽核管理 

1.應視各子公司之業務性質、營運規模及員工人數，指導其設置內部稽核單位及

訂定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 

2.對子公司之監督管理應列為年度稽核計畫之稽核項目，稽核項目完成之稽核報

告陳核後，交付各獨立董事查閱。 

3.內部稽核單位應定期或不定期覆核各子公司所陳報之稽核報告或自行評估報

告，並追蹤其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4.子公司若無稽核單位或人員，應適時派遣內部稽核人員或委託外部稽核人員進

行專案查核。 

第五條 本辦法規定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處

理。 

第六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114 年 10月 14日董事會通過訂定。 

 


